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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
到翻墙软件。freeget.one@gmail.com    

欢迎翻墙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已有超过 2 亿中国民众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刘锡铜先生控告事实理由： 
我叫刘锡铜，1999 年以来，因

为信仰法轮大法，因为为法轮功说句

公道话，职务被非法开除，近 20 余

次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派出所、看守

所、洗脑班和本院农业基地劳动改

造，直至 2003 年被非法劳教 3 年，

和 2008 年被非法判刑 4 年；期间，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酷刑迫害。 

遭青岛警察陈海龙毒打 
2003 年 3 月 7 日上午 9 时许，

我正在上班，警察李连虎带领青岛市

金门路派出所 4 名警察突然闯入办

公室，既没有出示证件，也没说明原

因，要我跟他们走。我不从，被警察

按在沙发上强行戴上手铐，由于警察

陈海龙用力过猛，我的两手脖被手铐

锯齿勒进肉里，剧烈的疼痛，汗水从

额上滚下来，两手鲜血直流。在警察

陈海龙的指挥下，我被警察抓走，被

抬进金门路派出所地下室，警察将我

塞进铁椅子，小腹拦一根铁棍，陈海

龙上下左右不时地调整着名目繁多

的用刑方式，在狂骂声中伴随着凶狠

的耳光落在我的头上、脸上，两颗左

牙齿当场被击打晃动。手脖被锁紧的

手铐挖进肉里，加之头被重创，我当

场昏晕过去。陈海龙见我低头不动，

便骂道：“你×××还装死，我打死

你这×××。我今天明告诉你，没事

我也得给你找出个事来。”他们挖空

心思的用刑过后，我又被抬上警车送

进青岛市劳教所，值所干警吃午饭不

在医务室走廊内，我再次被警察陈海

龙一顿拳打脚踢，经另一名警官梁某

多次制止，我才被解脱出来。后被青

岛公安国保非法劳教。  

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我在

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为期6

天的书法艺术展。在我撤展后的第 3

天，我家突然被一直秘密监视我的青

岛“610”、公安国保、国安非法抄

家，5 名警察在我家里翻箱倒柜，抢

走了我珍藏的全部大法书籍、法轮功

师父的法像、电脑等。 

在青岛“610”、公安国保的操纵

下，我于 2008 年 5 月被青岛市李沧

区邪党法院非法判刑 4 年，我在青岛

大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10 个月后，

于2008年 9月 10日被秘密押送到山

东省监狱第 11 监区迫害。（接下页）

青 岛 书 法 家 刘 锡 铜 控 告 迫 害 元 凶 江 泽 民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刘锡铜先生, 现年 63 岁，是著名的书法
家，1992 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书法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刘锡铜先生的多种书体入选全国书法系列大展活动。 

刘锡铜先生曾在潍坊国际风筝会、山东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
等地多次举办过个人书法艺术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获得
了书法界的高度评价。已故著名书法家，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原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遐举及当
代 20 多位名流书家先后为刘锡铜题写过展标和发来过贺词。 

主办单位人说：“我为很多艺术家举行过画展，这是我最成功的
一次。”许多书法界名流也评价曰：刘先生书法艺术展乃正统的国家
级水准的书法展，它必将成为推进传统书法美学思想、挖掘人才宝库、
振兴民族文化、奠定未来书法走向巅峰的里程碑。 

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刘锡铜先生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
办了为期六天的书法艺术展。有上千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青岛电视台，
青岛早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 

刘锡铜先生的书法艺术是他高尚品格外在体现，因为他是“真、
善、忍”的信仰者，通过内在心灵的修炼，提升了他的书法艺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书法家，1999 年以后却受到残酷
的迫害，被非法劳教 3 年，2007 年被诬判入狱，在山东省监狱，受到
了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刘锡铜先生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应
归罪于江泽民，是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胁迫整个国家犯罪，因此以群
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
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
罪、暴力取证罪、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徇私枉法罪、报复
陷害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控告江泽民。

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刘锡铜先
生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的书法
艺术展上接受电视台采访。 

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刘锡铜先生
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举办的书法艺术展
上的部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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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遭惨绝人寰的迫害 

山东省监狱位于济南市工业南

路 91 号，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黑窝，其中 11 监区专门关押残害法

轮功学员。从 2008 年 9 月 10 日至

2009 年 5 月 22 日，为逼迫我放弃真、

善、忍信仰，我在 11 监区经历了三

个迫害法轮功学员 严酷、 凶暴、

无人性的严管组、大约 40 多名凶

犯在狱警的指使下对我的迫害，我被

连续用绳索捆绑近 80 天，多次十几

天连续不准我睡觉，被击昏 50 余次。

头砍下来，只是霎时之痛，胳膊被锯

下来，也只是一时之痛楚。然而，一

个修炼“真善忍”、只想做好人的

人，长期被狱警指使的凶犯们任意残

酷折磨、宰割，如同进了人间地狱。 

酷刑之一：我被投入到山东省监

狱第 11 监区的严管组，号称“阎王

班”，简称“阎班”。中午 12 点刚

过，在“阎班”胡铁志指挥下，我突

然被 8、9 名罪犯五花大绑推倒地上

一动不能动。由一名彪悍强壮的罪犯

用早已准备好的鞋刷，放置于我的左

腋窝上下约三十公分范围内，用力来

回拉动，待左腋用刑完毕又换右腋，

那如此反复四五个回合, 使我痛苦

地嗷叫不止，真如撕裂肠断。根本无

法用语言形容。“阎班”陈宇磊脱下

一只塑料平底鞋，“砰砰”地向我头

上、脸上、腮上、身体上撒野狂打，

打了 10 多分钟，又用拳头对我头、

脸、身体乱击一顿，并不停地骂骂咧

咧。一名姓宋的犯人拿来一根木棍，

使劲往我骨节上敲打，从头顶一直敲

打到脚趾，待身体上下所有骨关节无

一遗漏地敲打了一遍后。一名犯人包

夹攥住我的两个手指，陈宇磊用一把

带锯齿的牙刷放在我的手指缝里疯

狂地快速上下拉动，鲜血皮肉随着拉

动的牙刷从手指缝中流出，直至所有

手指缝全部用此刑过一遍，我承受着

十指连心之痛。 

我当天就遭受了 10 多个小时的

酷刑！我忍受着耻辱，承受着满身的

创伤，血水、泪水、汗水与泥垢交融

在一起，染透了衣衫，臭味腥臊。 

酷刑之二：第一轮歹徒是拧烂皮

肉。就是用两三个手指捏住皮肉使劲

转动并拉坠，就象拧螺丝一样向里转

或向外拽，歹徒们每一次拧拽都是深

吸一口气或憋一口气再拧，并伴随着

讥笑辱骂，我惨厉地嗷叫着，呻吟着

在地上滚淌着。7、8 名凶犯分三轮

对我交替用此拧烂皮肉酷刑，翌日，

我整个全身皮肤溃烂化脓。  

酷刑之三：11 监区恶警为让我

在短期内写出揭批法轮功的文章，指

使犯人开始了对我疯狂地、不间断地

迫害。8、9 名罪犯把我当成了练拳

击的靶子，轮番在我全身要害部位击

打，同时伴有棍棒敲打、踩跺手指脚

趾等摧残，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犯

人还把两根烟卷点燃，插进我的鼻孔

里，呛得我几乎窒息。犯人杨怀志举

起拳头凶狠一拳击中我太阳穴，我

“咣当”一声摔昏在地上，由于犯人

长期用手指掸打我的两耳，致使我左

耳出血囊肿增厚，现已成残耳。 

酷刑之四：罪犯们扎制了一顶白

纸帽子戴我头上，脖子上挂着污蔑师

父及法轮功的两个牌子，脸上粘满白

纸条，强迫我低头弯腰，两手垂膝，

扒光棉衣棉裤，供罪犯们辱骂、殴打。

随后，罪犯们将我两腿抬起担在直楞

的铁床沿上，上身仰卧地上，两个凶

徒用力下压我的两腿，顿觉两腿似要

断折，剧痛难忍，直至罪犯们累得筋

疲力尽后再换另一种刑罚。 

酷刑之五：因我不配合转化（放

弃真善忍信仰），被监头再次囚禁到

21 组严管，一天晚上约 9 点，有 8、

9名凶犯们雨点般的拳头击打在我的

头上、脸上、身体上。阎班头脱下自

己的塑料鞋朝我左右腮上狂打十几

鞋底，一名外组的凶犯到来，看到我

正被群殴，他抬起粗胖的腿，分别狠

狠地屈膝顶在我的左、右大腿上，我

惨叫瘫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酷刑之六：犯人对我针刺手指、

脚趾；香烟烫皮肉；打火机烧身体；

眼珠上抹风油精；生殖器上刷辣水

汤；摧残性灌食将预先兑好的两杯盐

水和风油精的混合物撬开我的嘴灌

下；舀来厕所的脏水强行给我灌肠。

酷刑之七：犯人使用了 3 种绳刑

迫害我。其中一种绳刑是：将我仰绑

于床上，两手上举呈八字漏斗状，两

腿劈叉伸直，用一根红绳从两手到两

臂、到身躯、到两腿、一直到脚，分

别拉紧捆绑在铁床上，在眼睛上方约

二十公分处吊一个 100 或 200W 的灯

泡，昼夜不停地炙烤，满脸被烤得火

辣辣地痛。捆绑近 20 天，我的手、

脚脖子被绳子勒的皮肉模糊，鲜血直

流，脑袋浑浑噩噩，浑身僵硬发抖，

四肢麻木，双腿僵硬得无法站立，阎

班借机要挟我骂师父、骂大法、骂师

父家人，只有如此才肯松解。 

残酷的迫害，不仅给我的肉体造

成了伤害，留下了脑震荡后突发眩晕

后遗症、残耳、全部牙齿松动等症状；

而且给我精神上带来难以抹去的恐

怖与创伤；更给我的家人带来一场浩

劫。江泽民利用国家政权所发动的这

场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不仅让法

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同时，

也让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监

狱人员、监狱里的犯人等人，彻底丧

失人性良知底线，沦为凶残的恶魔。

江泽民一定要受到正义的审判！◇ 

中共酷刑示意图：长期捆绑并强光照射     刷子捣刮         暴打 

中共酷刑示意图：鞋底抽打   烟卷熏呛      烟烫皮肉      摧残性灌食 


